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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按照“总则+物权+债权+亲属（婚姻家庭）+继承”的体系模式（潘得克
吞式民法体系）来讲授民法、学习民法、思考民法、运用民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体系模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
然而，我们对这种体系模式的形成历史却知之甚少。
诚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言，思想只有在其历史根基之处重新认识自身，才能确信无疑地达致真
理。
的确，历史之于思想如同镜子之于人，人如果没有镜子，始终无法对自身的形貌获得清晰完整的认识
，思想如果不反观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自身。
我们只有对支配着我们思维的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至少在目前我们事实
上受其支配——的形成历史与形成原因进行深入的考察，才能知悉这种体系的构造原理，洞察其精神
内核，并且对我们的民法思维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自我认识。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墙上铭刻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可以适用于一个理论体系
、一个学科，只有获得深刻的自我认识，才能知道该如何行动以及如何改进、完善自身。
或许有人会说，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的形成史是德国的历史，与我们的自我认识无关。
这种见解是不可取的。
一个国家某个领域的思想史发展进程并非完全封闭性、连续性的，其问充满了交流、移植，甚至可能
存在断裂现象：一种全新的或外来的思想体系取代了传统的或本土的思想体系。
我国民法思想史就存在这样的断裂现象，我们民法体系化思维的主流模式确实源于异域，因此，对异
域民法思想史的考察不可谓与我们的自我认识无关。
就思想史而言，虽不能说无国界，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国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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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私权一般理论在民法体系演变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因为该理论的出现，大陆法系民
法才在传统的法学阶梯式体系之外形成五编式的潘得克吞式体系。
古典私权一般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于近代德国自然权利义务理论.它表征了体系化的权利思维：各种权利
借助于抽象概念被组织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权利类型体系，同时，权利本身也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主
体、客体、变动原因、救济）。
权利的内在结构与权利类型体系分别成为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总则与分则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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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自然权利义务理论植入民法制度：《普鲁士普通邦法》的贡献在自然权利义务理论逐渐向民法学
理渗透的同时，其所包含的一些概念与原理也通过德意志各邦立法的媒介，被植入民法制度。
最早进行尝试的是1756年的《巴伐利亚民法典》，这部出自著名法学家克赖特梅尔（Kreittmayr）之手
的法典在很多地方显示出起草者对新时代理性法的信仰，堪称自然法法典化的序曲。
然而，在这方面真正作出伟大贡献的是《普鲁士普通邦法（ALR）》。
1746年腓特烈大帝向他的首相科克采伊（Coeeeji）发出内阁命令，要求他负责起草一部“纯粹基于理
性与邦国宪制的德意志普通邦法”，以取代不明确的拉丁一罗马法。
由于各种原因，科克采伊最终并未完成这项被称为“腓特烈法律大全计划”的宏大工程。
但他的后继者卡默尔（Carmer）、苏亚雷斯（Svarez）、克莱因（Klein）等合力完成了其未竞事业。
三位起草者都深受（理性）自然法思想的熏陶，尤其是苏亚雷斯，曾经在1763—1764年聆听过达耶斯
的自然法课程，而《普鲁士普通邦法》的大部分内容恰恰是由他起草的。
1787年，《普鲁士普通邦法》的草案公布，在广泛参考各界反馈的意见并予以修改之后，1792年法典
得到批准，但由于各方的阻力，一直到1794年才得以生效。
《普鲁士普通邦法》被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23题，主要涉及：人及其权利的一般规定、物、行为及其产生的权利、意思表示、契约
的一般规定、不法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占有、所有权、所有权的取得、救济、权利义务的消灭、共
有、在他人财产上享有的物权与对人权总则、土地权利的相互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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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
多年来，我一直对民法体系问题心存偏好，总想参透那个早已被置入我们思维深处的民法体系模式的
内在奥秘。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一份资料，在其中发现了一条通往那个神秘世界的道路，查阅其他的相关
资料之后，逐渐形成了论文的最初构想。
回想起来，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开始动笔。
计划中的动笔之日不断被推迟，资料越找越多，不将其全部读完就是不敢轻易动笔，总担心某一份尚
未仔细阅读的资料可能会推翻自己的初步结论。
或许这是思想史研究必然都要面临的问题，因为历史是会说话的，你对历史下的论断有误，她迟早会
出来反驳你。
某一天，鼓足勇气写了第一段。
历时近两年，总算完成了初稿。
其间充满了困惑、彷徨、忧虑甚至自我否定，当然从来没有放弃。
论文答辩通过后，几经修改，依然觉得在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经师友多方鼓励，才斗胆决定将其付
梓。
本书能够完成，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李建华教授。
本书写作过程中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没有他的悉心指导、支持与帮助，就不会有本书的问世。
真诚地感谢吉林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导师组全体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导与关怀，以及在开题与答辩期间
提出的批评建议。
也感谢论文评审人徐国栋教授、李永军教授、王轶教授、温世扬教授、马新彦教授、王歌雅教授等对
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感谢我的同窗挚友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生金东焕博士，他不远万里地给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与资
料。
感谢师弟许中缘博士在写作期间给我的鼓励与支持，也感谢我的众多同事与同学对我的帮助与启发。
感谢我的家人，这些年，他们给我始终如一的支持、理解与关爱。
尤其感谢我的妻子单可女士，在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我遇到困难时一直坚定地支持我、鼓
励我，没有她给我提供的精神动力，我不可能顺利完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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